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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0          证券名称：*ST德奥        公告编号：2018-056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下发的《关关于对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

第 123号，下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现对关注函所涉

及问题回复如下： 

因筹划重大资产交易事项，你公司股票自 2017年 12月 5 日开市起停牌；12

月 18日，你公司确认筹划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至今。

2018年 1月 5日，你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比特”）100%股权，科比特主营业务为从事多旋翼无

人机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2018年 4月 16日，你公司披露《业绩快

报修正及致歉的公告》，称因公司整个通航板块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拟对通航业务涉及的相关资产全额计提减值。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充分评估在拟对通航业务相关资产

进行减值处理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上述重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向投资者详细披露

筹划本次重组存在的不确定性、失败风险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回复： 

一、原有通航资产的经营情况 

2013 年，公司决定在巩固和提高原有小家电业务发展的基础上，进入高端

通用航空研发制造领域，发展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无人机及航空发动机产业。 

在公司制定相关战略发展计划之后，管理层按照授权展开了有序工作，2013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通过自有及自筹资金方式先后对包括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

航空发动机公司、德国 Hirth 航空发动机公司、德国 SkyTRAC/SkyRIDER 项目

的技术资产和样机、俄罗斯 Rotorfly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资产包在内的国外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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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收购，获得需要经过数十年时间的研发积累才能取得的国外领先共轴双旋

翼直升机、无人机及航空发动机技术，在对其消化吸收后进行国产化落地。 

随着公司转型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通用航空业务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

持，但因遭遇 2015 年股市暴跌和证券市场监管调整等因素，导致公司一直无法

通过配股、非公开发行的再融资申报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途径募集到资金去置

换前期巨大的投入，造成了各通航业务主体因资金投入不足亦未能实现商业化运

营，营业收入占比很低，连续多年持续亏损状态。 

尽管公司已经从管理团队、完善研发体系和核心资产并购等多渠道为发展共

轴双旋翼直升机和无人机细分领域做出一系列重要经营举措，但是从公司历年通

航板块的营收和利润数据来看，远未达到预期，该板块业务从营收绝对值、营收

占比和毛利率等方面基本呈现大幅的下滑，这与公司这些年的战略规划目标不符

合。 

二、本次重组标的科比特所在行业发展状况 

科比特从事的是无人机制造及销售业务，无人机可根据机型种类的不同分为

固定翼、直升机、多旋翼三种类型。根据无人机应用领域的不同，可分为军用无

人机和民用无人机，民用无人机又可分为工业级无人机和消费级无人机。其中消

费级无人机主要应用于个人航拍，工业级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国土勘测、

安防和电力巡检等领域。 

公司发展的通航板块主要集中于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无人机及航空转子发动

机的细分领域，尽管公司在该细分领域未取得明显的经营成果，但放眼整个通航

领域，尤其是无人机市场的发展在近年来的政策、行业发展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

步，通航业务整体来说依然是未来我国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 

1、国家政策支持，通航业务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在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中国的军事战略》（2015中国

国防白皮书）提出“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

不断完善融合机制、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努力形成全

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同时，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军民

融合发展，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无人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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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民用航空

局 在广东珠海召开了《全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研讨会》，为大力推进通用航空

产业 健康发展，统筹资源，围绕通用飞机制造、机场及航空港建设、运营服务

等形成 政策合力。 

（2）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及同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均提出，构建国家通用航空业研发创新体系，鼓励建立通用航空业创新平台，

鼓励包括民用直升机、多用途固定翼飞机、专业级无人机等在内的多种飞行器的

研制和应用。 

（3）2016年11月，国务院出台《“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大力开发市场需求大的民用直升机、多用途飞机、特种飞机和工业级无人机；

大力发展高可靠性、长寿命、环境适应性强、标准化、低成本的航空设备和系统，

实现适航取证。促进通用航空制造与运营服务协调发展；大力发展航空租赁。利

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先进航空运营体系，促进服务模式创新；开发综合化、通用化、

智能化的通信、导航和控制系统，发展面向全面风险管控和多类空域融合运用的

技术体系和装备，形成安全运营支撑体系。 

（4）2017年9月，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联

合印发《关于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引导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广东、安徽、湖南等6个省（市）为试点，开展以农机购置补贴引导植保无人

飞机规范应用的工作，加速无人机在农业植保这一领域的成熟落地。 

（5）2017年12月，工信部印发了《关于促进和规范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提到，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围绕提升民用无人机安全

性和技术水平这一核心，推进统一管控平台建设，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

体系，大力促进两化融合及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强化产业竞争优势，促进我国民

用无人机制造业健康发展。促进我国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健康有序发展。该指导意

见亦明确了民用无人机行业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民用无人机产业持续快速发

展，产值达到600亿元，年均增速40%以上。到2025年，民用无人机产值达到1800

亿元，年均增速25%以上。 

上述一系列鼓励政策的发布以及随着我国低空空域管理的不断规范和试点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6/02/18/1056095662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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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扩大，通用航空领域的潜在市场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市场，未来国内通用飞

机，尤其是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 

2、国内无人机市场的发展进入加速期 

从 2007 年开始我国无人机民企研发单位逐渐增多，国内无人机民用市场的

成长呈明显加速态势，工业级无人机也开始逐渐应用于警用安防、电力巡检、农

业植保等领域。目前，我国生产的工业级无人机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工业领域的

市场需求，并且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从数据角度来看，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4-2025 年中国工业无人

机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6 年的

销售规模由 5.95 亿元增至 26.1 亿元，期间复合增长率达 144.72%。 

随着我国工业无人机政策的落地，工业无人机行业野蛮生长的态势将被遏

制，进入到健康生长模式，预计工业级无人机行业未来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将保持

在 65%左右，到 2022 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526.8 亿元 

3、无人机应用市场日趋广泛和成熟 

2016 年以来，工业级无人机需求继续维持高增速。招标是工业级无人机行业

用户的主要采购手段，根据中国招标与采购网的招标信息进行整理后，从应用领

域分类来看，测绘/航拍、警用/安防及农业/林业是招标数量较多的行业。 

无人机搭载不同负荷之后可适用于多种作业环境，以满足不同作业环境的要

求，能够大大提高作业效率，省时省力，并能更好地完成目标任务。工业级无人

机只有实现用途多领域、性能多样化发展，才能把潜在的需求变为现实的市场。 

随着对无人机应用价值认知程度的加深，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创新必将颠覆众

多行业的传统作业方式。基于工业级无人机高效的作业与强大的功能，将进一步

推进传统行业变革，以实现产业更新升级。随着其在救灾、警务、环保、监测气

候、货物运输等方面应用的扩大，将逐步使无人机呈现出全领域发展的趋势，无

人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更加突显。通过实施“无人机+”计划，将无人机与传

统职业跨界融合，开拓全新的无人机产业民用发展新局面。随着无人机成本的降

低、安全和稳定性等性能逐步提升以及任务挂载的增加，会让更多的专业级领域

增加对无人机作业的需求。例如电力能源应用板块中除了传统的国网、南网等电

力公司，也会包括越来越多的风力发电、光伏光热发电等新型电力设备公司。工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1703221645357056.html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1703221645357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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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级无人机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将走向专业化细分领域的深层次扎根。行业内的各

家公司会持续聚焦到各个应用市场的细分领域，为用户提供完善的行业应用解决

方案。 

三、科比特的无人机业务概况 

科比特专业从事多旋翼无人机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产品广泛应

用于电力巡线、电力架线、公安警用、消防救援、石油石化、测绘勘探、国土监

察、城市规划等领域。此外，依托公司雄厚实力成立的科比特航空学院是经中国

AOPA 授权的无人机培训资质机构，专注于多旋翼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为各行业

和领域持续输送专业无人机从业人员。 

四、科比特拥有核心竞争优势 

1、研发及核心技术团队优势 

标的公司研发团队成立于2008年，国内较早从事无人机研发的团队之一，研

发团队整体学历较高，专业性强，具有较高的研发水平，标的公司通过多年的研

发和实践，已经在多旋翼无人机的飞控、平台、地面站系统、动力测试系统、智

能负载、动力续航等多个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在工业级无人机领

域处于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2、产能性能优势 

标的公司的无人机采用全碳纤维一体成型，具备工业级三防（防火防雨防尘）

功能；整机抗电磁干扰设计，适应能力较强。同时，标的公司专注于工业级多旋

翼无人机的行业应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针对每一个行业设计专

业的任务荷载，配备不同的分析软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案。 

3、全产业链优势 

相对与其他无人机生产企业，标的公司拥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在行业上游，标的公司多个控股子公司分别能够为标的公司提供无人机机身

平台、电机、智能电池、氢燃料无人机动力系统等无人机的核心零部件； 

在行业中游，标的公司负责其核心环节，主要负责无人机的总体设计与集成

以及无人机相关配套系统建设等； 

在行业下游，标的公司拥有广阔的销售渠道，在国内及国外的各个细分领域

市场均具备良好的销售情况以及营销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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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比特相关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55,161,204.91 30,416,397.84 81.35% 

利润总额 -109,530,364.63 -20,016,354.10 -447.20%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9,895,868.57 -18,406,268.74 -497.06% 

注 1：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 2: 以上数据已考虑 2016 年度股份支付约 270 万元以及 2017年度股份支付约 8600 万元 

五、本次重组事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小结 

公司发展的通航板块集中于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无人机及航空转子发动机的

细分领域，尽管公司在该细分领域未取得明显的经营成果，但放眼整个通航领域，

尤其是无人机市场的发展在近年来的政策、行业发展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通

航业务整体来说依然是未来我国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投入以及相关研发实力的增强，多旋翼无人机在性能、

技术、成本、续航里程等多个方面在近几年均得到显著的发展，而多旋翼无人机

在消费级领域、工业级领域以及军工级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加，本身也让原本属于

固定翼、共轴双旋翼等其他无人机产品的应用市场有着被进一步缩减的可能性。

科比特在多旋翼工业级无人机行业拥有较为领先的技术优势、卓越的产品性能优

势、广阔的销售市场以及良好的营销口碑。 

综上分析，尽管公司对原本的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无人机及航空转子发动机

的细分领域等相关资产进行了资产减值的计提，但是通过并购标的公司深圳市科

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聚焦于无人机这个更细分的领域并发挥自身的优

势，有望进入多旋翼无人机的工业级应用这个已经在市场上得到验证的通航细分

领域，这与公司在2013年制定的相关通用航空项目战略规划整体也是相符的。 

对比公司原本的通航业务，科比特所处的工业级无人市场正处于快速成长

期，而标的公司本身的产品和技术已经得到市场的验证，在电力、军警、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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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工业级应用领域已经实现一定体量的销售，未来随着市场的逐步打开以及自

身研发的不断提升，标的公司有望获得持续稳定的销售订单。 

因此，公司本次的重组事项不仅是对通航领域的持续发展规划，更是本着对

公司股东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初衷，使得公司本次的重组事项具备必要性和合

理性。 

六、筹划本次重组存在的不确定性、失败风险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重组存在的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

聘请的各中介机构正在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有关工作尚未完

成，交易方案仍处于商讨、论证阶段，因此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并在此提醒

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的风险。 

2、本次交易的失败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减少内幕信息

的传播，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前波动情况未构成《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

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规定的股票价格波动标准，但无法排除

上市公司因异常交易涉嫌内幕交易致使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2）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可能需根据后续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

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

终止的可能。  

（3）根据《重组框架协议》的约定，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解

除《重组框架协议》。  

若本次重组因上述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暂停、中止或取消，而上市公司又

计划重新启动重组，则交易定价及其他交易条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提醒

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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